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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事人第二類權利行使申請表  
申請人 
(簽章)  申請日期 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 

受委託人 
(簽章)  委託書 □符合 □不符合 

申請事項 
□補充 □更正□停止蒐集  □停止處理  □停止利用  □限制處理及利用  □刪除  
□反對特定用途 

申請事由： 
本人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，向貴校申請當事人權利行使事項，擬請貴校協助處理作業。 

申請人權益影響說明： 
1.​ 申請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者，由於本校無法進行前述之個人資料作業動作，因而部分之系統

功能或當事人權益將因停止前述動作而有影響，其影響之結果申請人願意自行承擔（例如停

止利用將導致帳號密碼無法登入服務等服務）。 
2.​ 申請刪除作業者，申請人了解資料一經刪除後無法復原，因為刪除個人資料後造成之申請人權

益損失將自行承擔，並不得再提出恢復資料之要求。 
□申請人詳閱並同意上述權益影響說明。 

申請 
內容說明  

受理單位  
驗證(比對) 

申請人身分資訊 
申請人：□符合 □不符合 
受委託人：□符合 □不符合 

受理單位 
審查意見 

□​ 接受（符合本校申請條件） 
□​ 拒絕（不符合理由）： 
□​ 延長回覆時間（理由）： 

作業資料交付方式 
□​ 書面。回覆地址： 
□​ 電子檔案。電子郵件： 
□​ 其他_____________ 

業務承辦人員  日期 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 

單位主管  日期 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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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事人第二類權利行使申請表  
個人資料保護
管理執行小組

組長 
 日期 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 

本校應於三十日內為准駁之決定；必要時得予延長，延長之期間不得逾三十日，並應將其原因
以書面通知請求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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